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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初审通过了
贵州茅台集团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国酒茅台”商标的
申请，在2012年10月20日
前，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提出异议。此消息一出便
引起了白酒行业内外的热
议，包括汾酒、五粮液等多
家酒厂均明确表示反对。
有着“酒祖”之称的杜康，也
建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慎重考虑是否准
许“国酒茅台”商标注册。

“国酒茅台”商标初审通过申请,引发业界广泛质疑

你想戴“国”冠 同行可不干

相关法律可能“拦”下“国酒”

《商标法》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同时，《广告法》也规定，“广告不得使用国家
级等用语”。

基于此，2010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曾明
确表示，对于“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作为
商标申请，或商标中含有“国+商标指定商品
名称”的，“将予以驳回”。这也正是此前贵
州茅台多次申请“国酒茅台”商标“均被驳
回”的原因。 （据新华网）

多家酒企提出异议

据媒体报道，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打响
了阻击“国酒茅台”的第一枪。汾酒集团递
交的异议申请书指出，“国酒”按照通常理
解，可以有三种含义：代表或象征国家的酒；
一国之内最好的酒；特指我国的酒，即具有
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的酒。贵州茅台个别
白酒产品尽管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但并
未被认定已达到“代表或象征国家的酒”或

“中国最好的酒”的水平。“国酒”商标一旦注
册成功，由茅台永久性地独占使用，将在整
个白酒行业产生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四川五粮液集团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茅台注册为“国酒”，将伤害到整个白酒
行业。四川泸州老窖相关负责人委婉地表
示，“国酒”是指历史文化悠久的酒，拥有400
年窖池的泸州老窖远超茅台。茅台独占“国
酒”名号，又将其余白酒置于何地？

对此，茅台集团一直未作出正面回
应。茅台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杜光义表
示，无法对此事作出回应，一切以商标局的
公示为准。 （本报综合整理）

提起“国酒”，不少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想
起“国酒茅台”4个字。因为，大街上经常会
看到有“国酒茅台”招牌的烟酒专卖店，茅台
集团也长期以“国酒茅台”作为广告语宣传，
但少有人知道“国酒茅台”这个商标一直未
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批准。

从大肆宣传到多次申请商标，茅台大有
将“生米做成熟饭”之势。造成这一局面的，

一方面与茅台在中国白酒行业特殊的政治
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是企业在广告宣传方面
长期对消费者的引导。“如果允许商标‘国酒
茅台’的注册和使用，就意味着其他酒品成
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茅台高’的局面，这将
侵犯广大白酒行业经营者的利益，不利于白
酒行业的有序发展。”市酒业协会副秘书长
朱永刚说。

朱永刚坦言，茅台只是我国白酒行业做
得较好的品牌之一，其他诸多知名品牌的白
酒在市场竞争中，也依靠自身的综合实力赢
得市场的认同，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如今，
越来越多的酒类品牌将目光转移到中高端
市场，如果“国酒茅台”获批并推向世界，其
他酒类品牌在新产品推广特别是走向国际
市场的步伐将可能受阻。

昨日，洛阳杜康酒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苗国军透露，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已向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异议申请
书，建议其慎重考虑是否准许“国酒茅台”商
标注册。

至于反对的理由，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
司认为，“国酒茅台”商标如果获批，与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我国《商标法》立法
目的之一便是“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
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
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如果“国酒茅台”的商标核准
注册并使用，将会误导广大消费者，同时有

损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同时，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于2010年7月28日颁布实施的《含“中
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
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如果其“构成夸大宣
传并带有欺骗性”、“缺乏显著特征”和“具有
不良影响”，应予以驳回。

就历史而言，茅台文化底蕴不够深厚，
有文献明确追述的历史不过一二百年；就
市场份额而言，目前占据市场80%以上的
是浓香型白酒，而茅台属于酱香型白酒，在
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5%左右；根据国内外
历史经验，能够作为“国酒”的只有整个品

类，并非单一品牌的产品，如法国的“国酒”
是葡萄酒，而最能代表中国的是占据酒类
市场绝对市场份额的白酒。所以，对于中
国万家以上的白酒生产企业而言，茅台通
过商标注册成为“国酒茅台”。存在诸多值
得商榷之处。

“‘国酒’，顾名思义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的形象和信誉，但茅台只是一个品牌，一个
企业，如果将国家在酒类行业的形象和信誉
捆绑在一个品牌、一个企业上，一旦茅台由
于自身原因，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或产品出现
某种问题，造成国家的形象和信誉受损将如
何挽回？”苗国军说。

根据商标局的公示信息，本次茅台提出
申请的“国酒茅台”商标有4个，前两个商标
为汉字“国酒茅台”，后两个商标为“国酒茅
台”的图文。

据悉，初审通过的“国酒茅台”商标的使
用类别为果酒（含酒精）、苦味酒、葡萄酒、开
胃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酒（饮
料）、含酒精液体、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料

酒、食用酒精。
事实上，贵州茅台此前已经多次申请注

册“国酒茅台”商标，但均未获得初步审定，
可谓阻力重重。资料显示，早在2001年9
月，贵州茅台就曾提出申请注册“国酒茅台”
商标，迄今共申请过9次均未成功，而最近
一次2010年6月9日第10次申请，终于通
过初审。

“国酒茅台”商标初审通过日期是
2012年7月20日，公示期为3个月，10月
20日为异议申请截止日期。目前，已有多
家白酒生产厂商提出异议。根据规定，茅
台集团有权对异议作出答辩，答辩以后商
标局将进行审理再依法作出裁定。因此，
茅台能否拥有“国酒”商标，未来还存在很
大变数。



业内人士 其他白酒品牌走向国际市场或将受阻

杜康质疑“国酒茅台”不合规不循理

通过初审“国酒茅台”商标正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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